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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切实保障快速发展的零工经
济从业者权益，省人社厅、省财政厅、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福建监管局
近日联合印发《关于“网约式”零工平
台开展零工人员意外伤害保险工作
有关事项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在全省范围内推动建立“网约
式”零工平台从业人员意外伤害保险
机制，为灵活就业人员织密、织牢职
业安全防护网。

保障对象
覆盖平台注册零工

近年来，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兴
起，“网约式”零工已成为吸纳就业的
重要渠道。然而，由于其就业形式灵
活、劳动关系不明晰，零工人员常常
面临职业伤害保障不足的困境。

根据《通知》，本次“零工保”的保
障对象明确界定为：在我省各设区市
和平潭综合实验区人社部门统一组
织建设的“网约式”零工平台登记注
册，并在平台上完成接单、报酬结算

的所有从业人员。这一规定确保了
在正规零工平台接单的广大零工人
员都能被纳入保障范围。

“政府+市场”
创新保险模式

《通知》明确了“政府购买基础险+
雇主自愿补充险”的创新保险模式。

基础险旨在实现广覆盖，由政府
出资购买，覆盖所有在平台注册的各
个年龄段零工人员。

补充险则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
用，由雇主根据零工人员所从事工作
的实际风险程度，自愿在零工平台上
购买，以满足更多层次、更具针对性
的风险保障需求。

这种“政府保基本、市场提层次”的
模式，既体现了普惠性，又兼顾了灵活
性，有助于形成多层次的风险保障体系。

基础险保额托底

《通知》对保障内容作出了具体

规定：基础险方面，明确每单保费
最高不超过5元，但对应的人身意
外伤害保额不低于30万元，为零工
人员提供了基础且有力的风险保
障；补充险方面，鼓励保险机构自
主设计符合“零工保”特点的多样
化产品，并特别要求相关产品条款
必须将建筑、高空作业、物流运输
等高危职业纳入保障范畴，且保费
定价公开透明，保障方案向雇主明
确说明。

《通知》强调，无论雇主是否购买
补充险，零工人员均可正常享受政府
提供的基础险保障。

《通知》还明确，已参加新就业形
态从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的订单，不
再享受“网约式”零工平台意外伤害
保险补助政策。

为确保“零工保”工作顺利推进，
《通知》对各地有关部门提出了明确
的工作要求。

据了解，《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正
式实施，有效期3年。

（福晚 李晖）

近日，省林业局、发改委、统计
局联合印发通知，发布《福建省生
态产品目录（2025年版）》（以下简
称《目录》）。《目录》将全省生态系
统划分为森林、草地、内陆湿地、海
洋和滨海湿地、农田及城市六大类
型，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三级生态产
品目录。

其中，一级目录将生态产品分
为物质供给类、调节服务类和文化
服务类等3类。二级目录下，物质
供给类生态产品主要分为林产品、
草产品、水产品、海产品、农产品、牧
产品、渔产品、其他物质产品；调节
服务类生态产品主要分为水源涵
养、水质净化、土壤保持、防风固沙、
海岸带防护、洪水调蓄、固碳释氧、
空气净化、局部气候调节、噪声消
减、其他调节服务；文化服务类生态
产品主要分为旅游康养服务、休闲
游憩服务、教育科研服务、精神审美
服务、景观增值服务、其他文化服
务。三级目录则对上级目录类别进
一步细化。

除了发布《目录》，我省三部门
此次联合印发的通知，还提出健全
完善林业领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机制的五个方面举措，以拓宽林
业领域价值实现路径，做大森林

“钱库”。
一是提升生态综合效益，推动

实施一批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
重大工程，加快完善以国家公园为
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二是探索
建立价值核算制度，探索组织开展
林业生态产品总值（GEP）核算，选
择一批有积极性的县（市、区）开展
特定地域单元生态产品价值（VEP）
核算试点。三是探索核算成果应
用，推广统一规范的“福林票”，着力
推动林票标准化，探索将特定地域
单元生态产品价值（VEP）应用于林
权抵押贷款、损害赔偿、权益交易
等。四是完善生态补偿机制，落实
省级以上生态公益林补偿和天然商
品林停伐管护补助政策，探索开展
横向生态补偿。五是探索权益交易
机制，促进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
金、农民变股东“三变”改革。

据悉，生态产品是指生态系统
为经济活动和其他人类活动提供且
被使用的最终货物与服务贡献。编
制生态产品目录是健全完善生态产
品价值实现机制的基础性工作。此
前，国家林草局、发改委、统计局联
合 印 发《生 态 产 品 目 录（2024
版）》。根据要求，我省三部门委托
省林科院，以《生态产品目录（2024
版）》为底稿，在广泛咨询业内专家
及征求相关业务部门意见的基础
上，结合文献跟踪、统计年鉴查询
等，参照国内外相关标准并结合本
省特色与实情进行修改完善，经专
家评审，最终形成《目录》。

（福日 张辉）

做大森林“钱库”
我省发布生态产品目录

我省“网约式”零工有了“保护伞”
基础险保费每单不超5元，对应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额不低于30万元

徒手捏出“小V脸”靠谱吗
医生提醒：徒手捏脸的效果多是因为脸被捏伤捏肿，可能留下长期隐患

脸都被
脸都被

捏肿了
捏肿了

（CFP）

“无需开刀，徒手就能捏出小V
脸”“矫正颧骨外扩，比磨骨还安
全”……近日，社交平台上此类徒手
捏脸变美营销内容刷屏，声称仅凭专
业手法就能重塑面部轮廓，吸引不少
爱美人士关注。

记者走访发现，厦门本地多家美
容养生机构、SPA会所均推出了相关
服务，价格从数百元到数千元不等，
但实际体验与宣传效果相差甚远。
专家提醒爱美者，正骨属于医疗行
为，要谨慎选择，以防健康隐患。

号称可快速变美号称可快速变美
营销噱头很吸睛营销噱头很吸睛

记者在平台搜索“徒手捏脸”“面
部正骨”等关键词，发现厦门有数十
家相关店家，分布在思明、湖里、集美
等片区，既有连锁美容品牌，也有小
众养生会所。部分店家还通过本地
生活频道推广，主打“古法手法”“无
创整形”等概念。

位于思明区的一家美容机构工
作人员介绍，其“徒手V脸套餐”单次
收费680元，声称“通过筋膜放松和
骨骼调整，3次就能看到明显效果”。
另一家主打“面部美学高定”的机构
则推出千元级服务，宣称由“资深教
授亲自操作”，还会借助仪器生成“面
部风格战略蓝图”。这些店家普遍强
调“无创伤、无恢复期”，瞄准追求快
速变美又惧怕手术的消费者。

花费不菲效果短花费不菲效果短
有人现不良反应有人现不良反应

记者在某网络社交平台上，找到
一位曾体验过该服务的网友王女

士。王女士说，自己近期体验了一家
机构的徒手捏脸服务，过程中伴有胀痛
感。“当时确实感觉脸好像小了一点，但
第二天就恢复原样了。”她说，花费
800多元只换来短暂效果，并不值。

类似情况并非个例。不少消费
者在社交平台反映，徒手捏脸的“即
时效果”多是面部充血、软组织暂时
移位造成的，维持时间不超过24小
时，还有人出现不良反应。网友“娜
娜”发帖说，刚做完确实提上去了，但
过两天就发现脸肿了。

捏脸改变骨骼捏脸改变骨骼
缺乏科学依据缺乏科学依据

“徒手捏脸能改变骨骼轮廓的说
法完全没有科学依据。”厦门弘爱医
院骨科医生何发胜表示，成年人面部
骨骼已经定型，仅凭外力按压根本无
法改变骨骼结构，所谓“矫正颧骨外
扩”“重塑下颌线”都是营销噱头。

专家进一步解释，面部神经和血
管丰富，频繁或用力捏压可能造成多
重伤害。轻则导致皮肤弹性纤维受
损、松弛长皱纹，影响局部血液循环，
引发淤血、肤色暗沉；重则可能损伤
面部神经，或导致颞下颌关节紊乱，
甚至引发皮肤感染。若操作手法粗
暴，还可能造成软组织慢性损伤，留
下长期隐患。

此外，正骨属于医疗行为，需由
具备中医执业资质的医师在正规医
疗机构开展。目前市面上多数提供
徒手捏脸服务的店家，操作人员缺乏
专业医疗背景，属于非法开展医疗相
关服务。

专家建议：消费者若有面部轮廓
改善需求，应选择正规医疗机构咨
询，通过科学方式实现变美诉求。面
对“低成本、快速见效”的美容噱头，
要保持理性判断，切勿轻信不实宣
传，避免为追求短暂效果付出健康
代价。 （厦日 房舒）


